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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額教師介聘學校應辦理事項： 

（一）超額教師之計算、認定方式如下： 

     1、計算方式：現有編制內教師員額減規定編制員額減各項離職員額等於超額教師人數。 

2、各國民小學（含附幼）、縣幼應依前目規定計算確認教師總額是否超額，如有超額，

則依一般科、特教科及英語科三科分別計算超額人數。如有特教班未減班或英語師資

不足之情形，其於該學年度授課節數超過二分之ㄧ之特教教師或英語教師，不計入超

額教師人數，並於次一學年度擔任特教教師或英語教師（需於次一學年度授課節數超

過二分之ㄧ）。教師同時具備二科資格者，學校得擇一科別提報，各科別教師依其資

格，調入相關缺額之學校。    

3、各國民中學應依第一目規定計算確認教師總額是否超額，如有超額，則分科計算超額

人數，於某一科目出現缺額時，以該校初聘科目為主，第二專長為輔，各校據以調整

後，再搭配總超額數計算各科超額教師人數。 

     4、學校現任教師兼主任（含代理主任、園長、園主任、偏遠地區學校之商借主任）除自

願者外，不計入超額教師人數，以協助校內行政之延續。                                                

     5、經本縣特教班區域平衡調整減班之超額教師，則優先調入有特教教師缺額之學校。 

（二）超額教師申報，依下列之規定： 

      1、學校應依優先順序，填具輔導介聘名冊，經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

審議後，提報介聘承辦學校彙整。 

      2、介聘名冊及其相關事宜，學校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當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拖或避

不出面處理，倘因當事人疏失影響其權益時，不得提出申復。學校依本法、本要點及

相關規定介聘教師至他校時，如當事人不願接受則視同離職。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之英語教師除需授課節數超過二分之ㄧ外，亦需具有以下各款資格條

件之一： 

（一）通過教育部八十八年所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檢核者。 

（二）達到CEF 架構之B2（高階級）之相關英檢者。 

（三）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者(含未分組之外語文系，經畢

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者)、畢業於英文(語)輔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結業者、修畢各大學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二十學分班者。 

（四）經本縣自行培訓檢核通過者（含八學分、十二學分、二十學分）。 

四、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之優先順序，依下列規定： 

（一）教師自願：如自願人數超過超額人數時，學校應依下列原則依序列冊輔導介聘： 

     1、於該校服務年資深淺，以資深者優先。 

     2、年資相同者以年長者優先。 

      3、符合第二點第二款須移撥之教師，如為自願超額者，得另選填其他志願學校，並不受   

         隨同移撥之限制。 

（二）無教師自願者或自願人數不足時，應依下列順序輔導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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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該校服務正式合格教師連續年資淺者為優先。 

      2、該校服務正式合格教師連續年資或資格相同者，以在該校兼任主任、園長、組長、副

組長、導師合計年資較少者優先。 

     3、該校兼任主任、園長、組長、副組長、導師合計年資相同時，以任教總年資（含私校

任教時具合格教師證年資，但代理代課年資及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資淺者為優先。 

     4、任教總年資相同時，以年齡較輕者優先。 

     5、前四目條件均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 

前項第二款各目之年資計入本校報到後入伍年資及育嬰假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不計入其

他各項留職停薪之年資。 


